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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33              证券简称：福建高速             编号：临 2014-001 

债券代码：122117              债券简称：11 闽高速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 

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监管工作的通知》（上市一部函

（2014）112 号文)、《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

管局的相关要求，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对相关承诺事项进行了自查，公司股东、关联方和公司不存在不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要求的承诺。截至目前，有关承诺事项披露如下： 

一、未能按期履行的承诺事项 

（一）控股股东未能按期履行的股改承诺的具体内容 

2006 年 6 月 28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闽国资产权

[2006]116 号)，批准本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2006 年 7 月 5 日，本公司召开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其中，本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高速公路公司”）在

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之附加承诺第⑤项中承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在浦城--南平高速公路通车时将所持有的浦南公司（指“南平浦南高速公路有限

责任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福建高速（本公司简称），以支持福建高速控股浦南

公司”。浦南高速已于 2008 年 12 月 24 日建成通车，该承诺至今未能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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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浦南公司的基本情况 

2004 年 10 月 10 日，本公司 200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组建南平浦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根据相关合同和章程的规定，浦

南高速由省高速公路公司、本公司和福建省南平市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南平高速公路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其中：省

高速公路公司出资 2,46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1.08%；本公司出资 1,786.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9.78%；南平高速公路公司出资 1,748.20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29.14%。截至本公告日，省高速公路公司对浦南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70.22%，

本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29.78%。 

浦南公司经营的浦南高速于 2005 年 12 月开工兴建，2008 年 12 月 24 日建

成通车运营，总里程 244.5 公里。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复浦南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期

限为自全路段通车之日起计算 25 年。浦南高速项目经交通部批准概算总投资为

103.54 亿元。浦南高速项目资本金 31.57 亿元，其中，省高速公路公司出资 22.17

亿元占 70.22%，本公司出资 9.4 亿元占 29.78%。截至 2010 年底，浦南高速竣工

审计工作已完成，福建省审计厅审定浦南高速实际总投资额为 102.63 亿元。 

浦南高速自 2008 年底通车后，浦南公司经营业绩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08

年至 2012 年年度亏损分别为 1,569 万元、21,291 万元、23,393 万元、31,600 万

元和 39,471 万元。亏损的原因：一是该路段尚处于车流量的培育期，车流量较

小；二是受我省取消二级普通公路收费的影响。2009 年 2 月 21 日起，我省全部

取消了省内二级普通公路收费，与浦南高速并行的 205 国道的免费通行，对浦南

高速车辆分流影响较大，其车流量表现始终低于预期，虽保持了一定的增长，但

因该路段车流量基数小，收入增长缓慢。 

（三）承诺未能按期履行的原因 

本公司董事会始终高度重视股改承诺的履行，在浦南高速于 2008 年 12 月

24 日建成通车前，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08 年 12 月 22 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南平浦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收购工作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高速公路行业建设工期长，工程完工后投资总额的决算过程

也较复杂，包括了工程的结算、审计、决算等，其耗时较长。因此，本公司收购

浦南公司部分股权的具体方案尚需等待浦南高速的投资决算和审计评估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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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确定。 

2010 年底，浦南高速竣工审计工作基本完成。浦南公司已运营三年多，目

前尚处于通车初期的车流量培育期，经营业绩表现不佳。本公司董事和管理层认

为，基于目前浦南公司的财务状况，本着为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着想，现阶段不

宜增持浦南公司股权。 

（四）推进履行股改承诺的下一步工作计划 

本公司历来高度重视股改承诺的履行情况。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

诺及履行监管工作的通知》的要求，针对目前浦南公司持续经营亏损的实际情况，

抓紧与控股股东省高速公路公司进行沟通和协商，在通知精神的指导下，合理确

定后续股改承诺解决方案，尽快履行相关决策程序，促进公司股改承诺遗留问题

尽快得以圆满解决。 

二、正在履行的承诺事项 

（一）正在履行的承诺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闽证监公司字[2012]28 号）要求，本公司为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

等权利，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增加股利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

操作性，特制定了《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2 年-2014 年）》（以下简称“回报规

划”）。目前，回报规划正在履行过程当中。 

（二）承诺事项的主要内容 

回报规划对制定规划的目的和原则、未来三年（2012 年-2014 年）的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未来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周期和相关决策机制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约

定，其中有关公司未来三年的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

利。公司在盈利且现金流能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应当积极推行现

金分配方式。公司董事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

并实施股票股利分红。 

2、公司依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满足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公司利润分配以现金分配方式为主，可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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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

中期现金分配。 

3、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具体每个年度

的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三）回报规划执行情况 

2012 年度，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出具的 2012 年

度审计报告，截至 2012 年度末，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02,330,723.23 元。

考虑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744,4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1 元

（含税），本次派发红利总额为 274,440,000.00 元。公司 2012 年度分红方案符合

公司《章程》及《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2 年-2014 年）》的相关要求。详情请

参阅 2013 年 6 月 4 日发布的《201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临 2013-010）。 

未来，公司将继续按照回报规划约定的相关内容，严格履行有关分红的承

诺事项。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2 月 14 日      


